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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宁栖政办字〔2019〕23号

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栖霞区重点区域大气
污染管控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区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栖霞区重点区域大气污染管控工作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4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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栖霞区重点区域大气污染管控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、市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部署和要

求，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，强化源头控制，有力组织

实施大气污染治理各项措施，确保完成辖区空气环境质量年度

考核目标。结合我区实际，经区委、区政府研究决定，制定本

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全区环境空气质量整体持续改善，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

比例达 72%，细颗粒物（PM2.5）年均浓度达 40 微克/立方米，

较 2018 年下降 2 微克/立方米。

二、重点区域范围

全区共设定迈皋桥、仙林及尧化门化工集结区三个重点管

控区域，分别以迈皋桥、仙林国控点及烷基苯厂为圆点，按照 3

公里、2 公里、1 公里半径划定管控区域，实施分层次管控。其

中，3 公里区域为联防联控区、2 公里区域为重点管控区、1 公

里区域为核心管控区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扬尘管理

1、严格落实“五达标、一公示”控尘标准，新开工规模以上

工地“智慧工地”系统使用率达 100%，具备条件的市政工地联网

视频监控安装率达 85%。加强工地巡查监管，常态化检查工地

围挡、道路硬化、喷淋雾炮设施使用、裸土覆盖、场地保洁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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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。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期间，加强监管力度，对存在未落实

扬尘管控措施、违反管控要求违规进行易扬尘作业等问题的工

地及时处置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住建局）

2、配合做好工地扬尘巡查监管，工地扬尘和噪音污染投诉

信访问题做到 100%办结，加大对问题工地的通报和曝光。切实

落实污染天气空气质量应急管控方案，实施差别化管理，加大

辖区工地的巡查频次和力度，督促、跟踪问题整改落实情况。

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期间，提高夜间施工许可审批标准，对存在

日常扬尘管控不到位、存在问题尚未整改完成、未安装“智慧工

地”系统等问题的工地实行限批、停批。（责任单位：区环保局）

3、严格落实渣土运输车辆规范化管理，实现出场冲洗、密

闭运输、规范处置全过程监管，确保渣土运输车辆密闭化率保

持 100%。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期间加大管理力度，检查各工地是

否设有车辆冲洗平台、车辆进出是否冲洗、是否密闭运输、运

输过程中是否抛洒滴漏等，对违规外运渣土、未实现密闭化运

输、抛洒滴漏导致路面扬尘的，一律进行处置。（责任单位：区

城管局）

4、落实常态化巡查监管，对辖区工地扬尘管控实行网格化

长效管理，明确各网格专职环保巡查人员；建立各片区大气污

染防治微信群，每日巡查工地并上传巡查照片不少于 2 次（重

点区域范围内不少于 3 次）；加强对上沟通和应急处置，巡查发

现的问题及时进行第一时间处置，无法处置的当日上报主管部

门。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期间加大巡查管控力度，所有工地每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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巡查不少于 3 次。（责任单位：属地街道）

（二）道路管理

1、白天清扫路面不少于 4 次（6 点、10 点、15 点、19 点

30 分各一次），夜间不少于 1 次，路面积尘和扬尘较严重时及时

补充清扫；沿规划路线进行洒水作业每天不少于 8 次，污染天

气应急管控期间不少于 10 次；轻污染天气使用雾炮机降尘每天

不少于 6 次（白天 4 次、夜间 2 次），重污染天气或夏季每天不

少于 8 次。洒水车及雾炮机每次出动时进行登记并拍照。（责任

单位：区城管局）

2、沿规定线路每天进行洒水，白天不少于 4 次（9 点、11

点、15 点、19 点），夜里不少于 1 次，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期间

或路面积尘较严重时白天不少于 6 次。每次洒水作业前进行驾

驶员签到登记和拍照记录。（责任单位：属地街道）

（三）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油品管理

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。区域内禁止使用国一及国

一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，同时其使用时排气不得超过《非道路

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》（GB36886-2018）中

III 类限值，不能有可见烟。每月对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情况进

行巡查不少于 4 次，每年对区域内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油品进行

一次抽检，每次抽检应不少于 10 份油样。（责任单位：区环保

局）

（四）交通管理

加大人手投入重点区域交通指挥管制，安排固定人员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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轮值，每天上下班高峰时段（早上 7：00—9：00，下午

17:00—19:30）在迈皋桥地铁站等车流密集地区周边各主要干道

指挥交通，保障交通畅通，缓解交通拥挤，减少汽车尾气对 PM2.5

数值的影响。（责任单位：交警七大队）

（五）污染源管理

1、推进实施餐饮业环保专项整治，完成市级考核要求的餐

饮企业整治任务和餐饮油烟整治示范街区创建。加大餐饮行业

监管处置力度，对违规排烟、无环保设施、设施未定期清洗维

护等情况导致的油烟及噪音问题及时进行处置。开展有喷漆作

业的汽修单位 VOCs 污染治理工作，加大对露天喷漆、未按环

保规定改造烤漆房、废气排放不达标等问题的监管和处置力度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环保局）

2、加大对餐饮行业违规排污的巡查处置，每 3 个月入户核

查排水证件和设施 1 次以上；明确新开餐饮排水证办理要求，

严格核实是否符合排放标准。督促餐饮行业经营者配合做好门

前三包、餐厨垃圾回收等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城管局）

3、配合开展餐饮业、汽修行业的环保专项整治，落实餐饮

行业网格化长效巡查监管，明确各网格专职环保员，每月巡查

片区各餐饮店铺和汽修行业烤漆房至少 1 次，检查环保设施清

洗维护记录和使用情况；做好新开餐饮环保前置，对上宅下店、

环保设施不全等情况一律不允许开设餐饮店铺；做好辖区餐饮

业油烟噪音扰民问题的投诉办理，坚决杜绝露天烧烤和喷漆、

通过下水道低排油烟等情况。（责任单位：属地街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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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责任落实。区委、区政府相关

领导作为各重点区域总负责人，各相关部门和街道具体负责重

点管控措施组织实施。其中，区住建局负责组织实施工地扬尘

管控工作，区城管局负责组织实施道路保洁工作，区环保局负

责组织实施污染源管理、非道路移动机械油品管理工作，交警

七大队负责组织实施重点区域交通管理工作，各属地街道负责

组织实施辖区内网格管理。各单位务必提高站位，将大气污染

防治攻坚战作为一项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来抓，切实加强组织

领导，明确工作责任和职责分工，加强压力传导，落实联防联

控机制，形成精准治理大气污染的合力，确保工作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强化督促检查，促进工作落实。各职能部门要加强

对各类污染源的监督管理，加大巡查监管和防治力度，将监管

督促工作做细做实。对职能部门履行监管职能，落实管理职责

情况，区政府将定期开展督查，对履行职责不力、工作推进迟

缓的进行责任追究。

（三）提高应急能力，及时处置应对。在切实做好常规性

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基础上，及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、补充应

急管控措施，提高对可能发生的大气污染情况的预测和判断能

力。各相关部门和街道要制定应急管控预案，尽量降低环境空

气质量可能受到的不可控因素影响。

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4月 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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